
2013年8月28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３８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５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

２ 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周三）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二）上午

９

：

００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是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二）上午

９

：

００

（四）会议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１５４

号公司接待楼会议室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购买的董事责任保险到期后，为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保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自起保日起计

１２

个月，到期续保。

２

、《关于聘任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及批准委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内控审计师，聘期自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

３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农业机械产品融资租赁、买方信贷等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在符合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况下， 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购机用户提供不高于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担保；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担保

额度有效期内批准担保合同的具体内容及其签署、履行等相关事宜。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公司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１

）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

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在相关期间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相关

规定，回购公司已发行

Ｈ

股。

（

２

）授予董事会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

①

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价格、购回数量，及决定回购时机及回购期限；

②

按照中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通知本公司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③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登记手续；

④

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批准程序，及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⑤

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减少注册资本，对《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

行修改，并履行中国境内外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及

⑥

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

３

）公司董事会根据授权，在相关期间可决定回购不超过于该等决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

大会通过时本公司已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的

１０％

之境外上市外资股。

（

４

）该授权事项待以下条件达成后，方可实施：

①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通过该特别决议案；

②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及

／

或任何其他监管机关（如适用）批准。

（

５

）本授权不得超过相关期间。 “相关期间”是指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较早之日

期止之期间：

①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的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②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当日起计十二个月届满当日；或

③

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或本公司

Ｈ

股股东或

Ａ

股股东于类别会议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

或修订本特别决议案所述授权当日。

三、会议出席人员

（一）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周三）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登记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不适用本通知（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另行发送通知、公告）。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传真登记：拟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请将会议回执（见附件一）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周

一）前以传真方式（见联系方式）送达公司。 传真请注明联系方式，以便公司回复。

（二）信件登记：拟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请将会议回执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周一）前以信件

形式送达公司。 来信请寄公司联系地址（见联系方式），并请注明联系方式，以便公司回复。

五 、联系方式及费用

（一）联系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１５４

号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

码：

４７１００４

（二）联系电话：（

０３７９

）

６４９６７０３８

（三）传 真：（

０３７９

）

６４９６７４３８

（四）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附件一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 为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自或委

派代表）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１５４

号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接待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

名称

）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

Ａ

股

）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签名（盖章）：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需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２．

自然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

户卡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好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附件二：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Ａ

股股东，委托 先生（女

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人（本公司）对该次会议议案的投票

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

关于为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

审议及批准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购买的董事责任保险到期后

，

为本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

，

保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

期限为

自起保日起计

１２

个月

，

到期续保

。

２

《

关于聘任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审议及批准委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

内控审计师

，

聘期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东周年大会召开

日止

。

３

《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农业机械产品融资租赁

、

买方信贷等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

在符合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包括但不限于第

１４

章及

１４Ａ

章有关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的情况下

，

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购机用户提供不高于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的担保

；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

。

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在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批准担保合同的具体内容及其签

署

、

履行等相关事宜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１

《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公司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１）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在相关期间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

回购公司已发行

Ｈ

股

。

（２）

授予董事会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

：

①

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价格

、

回购数量

，

及决定回购时

机及回购期限

；

②

按照中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规定

，

通知本公司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

③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登记手续

；

④

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的要求

，

履行相关的批准程序

，

及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

；

⑤

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

，

减少注册资本

，

对

《

公司章程

》

有关股本总额

、

股权

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

并履行中国境内外的有关登记

、

备案手续

；

及

⑥

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

（３）

公司董事会根据授权

，

在相关期间可决定回购不超过于该等决议案获公司股

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通过时本公司已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

的

１０％

之境外上

市外资股

。

（４）

该授权事项待以下条件达成后

，

方可实施

：

①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该特别决议案

；

②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及

／

或任何其他监管机关

（

如

适用

）

批准

。

（５）

本授权不得超过相关期间

。 “

相关期间

”

是指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下

列三者中较早之日期止之期间

：

①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的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

②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当日起计十二个月届满当日

；

或

③

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或本公司

Ｈ

股股东或

Ａ

股股东于类别会议上通

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本特别决议案所述授权当日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

／

护照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

／

护照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３８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６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周三）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或紧接公司拟于同日同一地点召开的

Ｈ

股类别

股东大会后）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是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周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或紧接公司拟于同日同一地点召开的

Ｈ

股类

别股东大会后）

（四）会议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１５４

号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接待楼会议室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一、《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公司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

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在相关期间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相关

规定，回购公司已发行

Ｈ

股。

（二）授予董事会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

１

、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价格、回购数量，及决定回购时机及回购期限；

２

、按照中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通知本公司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３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登记手续；

４

、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批准程序，及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５

、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减少注册资本，对《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

修改，并履行中国境内外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及

６

、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三）公司董事会根据授权，在相关期间可决定回购不超过于该等决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

大会通过时本公司已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的

１０％

之境外上市外资股。

（四）该授权事项待以下条件达成后，方可实施：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通过该特别决议案；

２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及

／

或任何其他监管机关（如适用）批准。

（五）本授权不得超过相关期间。“相关期间”是指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较早之日

期止之期间：

１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的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２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当日起计十二个月届满当日；或

３

、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或本公司

Ｈ

股股东或

Ａ

股股东于类别会议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

修订本特别决议案所述授权当日。

三、会议出席人员

（一）截至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传真登记：拟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请将会议回执（见附件一）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周

一）前以传真方式（见联系方式）送达公司。 传真请注明联系方式，以便公司回复。

（二）信件登记：拟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请将会议回执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周一）前以信件

形式送达公司。 来信请寄公司联系地址（见联系方式），并请注明联系方式，以便公司回复。

五、联系方式及费用

（一）联系地址：中国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１５４

号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政编码：

４７１００４

（二）联系电话：（

０３７９

）

６４９６７０３８

（三）传 真：（

０３７９

）

６４９６７４３８

（四）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附件一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Ａ股类别股东大会回执

致：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 为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自或委

派代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

１５４

号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接待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

名称

）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

Ａ

股

）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签名（盖章）：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需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２．

自然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

户卡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好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附件二：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Ａ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Ａ

股股东，委托 先生（女

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本人（本公司）对该次会议议案的投

票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１

《

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公司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一

）

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在相关期间内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

回购公司已发行

Ｈ

股

。

（

二

）

授予董事会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制定并实施具体回购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购回价格

、

回购数量

，

及决定回购时

机及回购期限

；

２、

按照中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规定

，

通知本公司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

３、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登记手续

；

４、

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的要求

，

履行相关的批准程序

，

及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备案

；

５、

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

，

减少注册资本

，

对

《

公司章程

》

有关股本总额

、

股权

结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

并履行中国境内外的有关登记

、

备案手续

；

及

６、

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

（

三

）

公司董事会根据授权

，

在相关期间可决定回购不超过于该等决议案获公司

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通过时本公司已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

的

１０％

之境外

上市外资股

。

（

四

）

该授权事项须待以下条件达成后

，

方可实施

：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该特别决议案

；

２、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及

／

或任何其他监管机关

（

如适

用

）

批准

。

（

五

）

本授权不得超过相关期间

。 “

相关期间

”

是指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

下列三者中较早之日期止之期间

：

１、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的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

２、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当日起计十二个月届满当日

；

或

３、

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或本公司

Ｈ

股股东或

Ａ

股股东于类别会议上通

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本特别决议案所述授权当日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

／

护照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

／

护照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半年报事

后审核反馈意见，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修订，现将有关更正事项公告

如下：

１

、原半年报全文 “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二、股东情况———

（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中，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的股东名册，披露的前十名股东中包括了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更正前为：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６，２１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

减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股份

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７．５４ ２２７，４１３，２９４ －１３７，７９２ ２２７，４１３，２９４

无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１．１７ ５，６０５，３９５ ４，４５４，１９２

无

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４ ４，５０４，８００ ０

无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之星

１０

号

其他

０．５４ ２，５６０，０００ ２９１，４２７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０．４３ ２，０５８，０３４ ６７０，０００

无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４１ １，９６１，６６１ １，７５６，３６３

无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４０ １，９０５，６７８ ６７４，６５５

无

陈新宇 其他

０．３６ １，７４５，５００ １，７４５，５００

无

高雅青 其他

０．３１ １，５０５，１００ １，０３１，３６８

无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２９ １，３９７，８０３ １，３９７，８０３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６０５，３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０５，３９５

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４，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０４，８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之星

１０

号

２，５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６０，００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０５８，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８，０３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９６１，６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６１，６６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９０５，６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０５，６７８

陈新宇

１，７４５，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４５，５００

高雅青

１，５０５，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５，１０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３９７，８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９７，８０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２３０，４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３０，４３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除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外

，

公司无法查证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按照披露前十名股东情况时，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的，股东持股

数量应当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票及其权益数量

合并计算的有关规定，公司对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明细进行了查询，并对前

十名股东进行了重新排名。

更正后为：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６，２１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减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股份

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７．５４ ２２７，４１３，２９４ －１３７，７９２ ２２７，４１３，２９４

无

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４ ４，５０４，８００ ０ ０

无

蒋瑶华 其他

０．７３ ３，５０１，７００ ３，５０１，７００ ０

无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之星

１０

号

其他

０．５４ ２，５６０，０００ ２９１，４２７ ０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０．４３ ２，０５８，０３４ ６７０，０００ ０

无

陈新宇 其他

０．３６ １，７４５，５００ １，７４５，５００ ０

无

高雅青 其他

０．３１ １，５０５，１００ １，０３１，３６８ ０

无

蔡馨霄 其他

０．２５ １，２０６，５１４ １，２０６，５１４ 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

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５ １，１９９，９９９ １，１９９，９９９ ０

无

何志兵 其他

０．２４ １，１７３，０００ ７４５，３００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４，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０４，８００

蒋瑶华

３，５０１，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０１，７００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之星

１０

号

２，５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６０，００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０５８，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８，０３４

陈新宇

１，７４５，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４５，５００

高雅青

１，５０５，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５，１００

蔡馨霄

１，２０６，５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０６，５１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９９，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９，９９９

何志兵

１，１７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７３，０００

童晓强

１，１３３，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３３，４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除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外

，

公司无法查证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

、公司根据上述更正内容，修订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全文及摘要，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若由此给投资者造成不便，敬请谅

解。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６

日、

２７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２

、经公司自查及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确认截止目前

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

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

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６

日、

２７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经公司自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２

、 经公司发函询问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截至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对本公

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商务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

下简称：“试验区”）已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因为试验区相关方案的实施涉及部分

法律规定的调整，国务院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试验区的总体方

案将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公布。 试验区的获批，将有效带动长三角地区出口

加工、贸易、服务产业的发展，并带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新一轮的发展，但

短期内对本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尚无法估计。

４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披露

２０１３

年度半年度报告。 报告编制过程中，

公司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公司董

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内幕知情人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的情

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

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１

证券简称：包钢稀土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重组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述：公司的参股公司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稀

土”）全体股东拟以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与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银润投资”）拥有的除海发大厦一期相关资产及负债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等值资产置

换，差额部分由银润投资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

交易金额：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预评估基准日，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２．０６

亿元，

拟注入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１３．１１

亿元。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包钢稀土约持有银润投资

１０

，

８７．３７

万股，占银润投资总股本的

５．０９％

。

●

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被核准以及最终被核准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近期， 公司与晨光稀土

９

名股东及银润投资签署了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根据《协议》，公司的参股公司晨光稀土将对银润投资进行资产重组，即银润投资以其

拥有的除海发大厦一期相关资产及负债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

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进行等值资产置换。 同时，银润投资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其持有的晨光稀土

１００％

股份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上述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本次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次对拟置出、置入资产的价值均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预估。经初步估算，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２．０６

亿元，拟注入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１３．１１

亿元，拟置出

资产预估值与拟注入资产预估值差额为

１１．０５

亿元。 对于差额部分，银润投资向晨光稀土全

体股东发行股票进行购买，发行价格为

９．４０

元

／

股，发行股份总量约为

１１

，

７５５．３２

万股，其中

向晨光稀土自然人股东黄平发行约

６

，

８４７．４７

万股，向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发行约

１

，

４６９．４１

万股， 向包钢稀土发行约

１

，

０８７．３７

万股， 向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约

７０５．３２

万股，向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发行约

５２１．９４

万股，向上犹宏腾新材料投资中心发行

约

３５２．６６

万股，向自然人赵平华发行约

２７６．２５

万股，向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发行约

２３５．１１

万股，向自然人黄建荣发行约

１５２．８２

万股，向自然人王为发行约

１０６．９７

万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自然人黄平、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包括包钢稀土在内的晨光稀土其他八名股东在本

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交易中，包钢稀土承诺：在本次交易申报审核期间（即自上述《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证券发行登记之日或者本次交易因各种原因

终止之日），包钢稀土将不行使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与晨光稀土前身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及

其他方签署的《

＜

增资扩股协议书

＞

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投资退出及收购全南县新资源稀土

有限责任公司等各项权利（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二）本次交易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本次交易对包钢稀土不属于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除包钢稀土外，其他交易主体如下：

（一）晨光稀土股东

１

、黄平

身份证号：

３６２１０１１９６６０７０１＊＊＊＊

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清路

６７

号

黄平于

２００３

年创立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一直担任晨光稀土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及总经理。

２

、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赣州市章贡区张家围路

７

号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３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平

住所：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企业管

理及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４

、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赣州市章贡区张家围路

７

号

８

楼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曹晓秋）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法律、法规规定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

外）

５

、上犹宏腾新材料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熊国槐

经营范围：对各类服务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

务，投资咨询服务（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６

、赵平华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５２０１９６２０６１５＊＊＊＊

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虞山新村

１

幢

３０８

室

最近三年，赵平华一直担任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

７

、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３９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晓芳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

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

８

、黄建荣

身份证号：

３６０１０３１９６６１２０１＊＊＊＊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广州路

５２８

号

最近三年，黄建荣一直担任晨光稀土控股子公司全南新资源的总经理，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起，同时担任晨光稀土子公司步莱铽的总经理。

９

、王为

身份证号：

３１０１０６１９６９０８２２＊＊＊＊

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９３０

弄

１６

号

最近三年，王为一直担任上海晋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晨光稀土各股东现持有晨光稀土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晨光稀土股数

（

万

）

持股比例

１

黄 平

２０

，

９７０．００ ５８．２５％

２

红石创投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３

包钢稀土

３

，

３３０．００ ９．２５％

４

沃本新材

２

，

１６０．００ ６．００％

５

虔盛创投

１

，

５９８．４０ ４．４４％

６

宏腾投资

１

，

０８０．００ ３．００％

７

赵平华

８４６．００ ２．３５％

８

伟创富通

７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９

黄建荣

４６８．００ １．３０％

１０

王 为

３２７．６０ ０．９１％

合计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由于自然人黄平持有沃本新材

３９．２７％

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在本

次交易中，沃本新材构成黄平的一致行动人。

（二）交易对方

公司名称：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银润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６

法定代表人：张浩

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寨上长乐路

１

号

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北路

５７

号

Ｂｉｎｇｏ

城际商务中心

３０９

、

３１０

室；上海市虹桥路

１４３８

号古北国际财富中心（

ＧＩＦＣ

）

０８０２

室

注册资本：

９

，

６１９．５１０７

万元

经营范围：对工业、商业、房地产业、文化行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

代理；物业服务；海洋渔业（不含水产养殖业、捕捞业）；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仪器仪表、文

化办公用机械、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代售车、船票；批发、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首饰）、日

用百货、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建筑材料、汽车零备件、计算机

及软件、渔需物资、五金交电化工（化学危险品除外）、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纺织品。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银润投资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三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４

，

４４１．４５

万元、

８９８．０５

万元和

６

，

５２０．６４

万元， 归属于银润投资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７０３．２０

万元、

４４５．１３

万元和

３６８．８６

万元，主要来源于租金收入、物业管理收入及出售投资性房地产

收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润投资总资产为

２０

，

３１３．８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６

，

１２０．７９

万元、总

负债为

４

，

０９０．２６

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银润投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本性质 数量

（

万股

）

占比

（

％

）

深圳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２

，

７４３．８５ ２８．５２

厦门市鑫鼎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９８９．５２ １０．２９

张福彬 流通

Ａ

股

１９３．６０ ２．０１

深圳市成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２１．００ １．２６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流通

Ａ

股

１０５．７８ １．１０

丁汝新 流通

Ａ

股

１０１．６３ １．０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２９３

号 流通

Ａ

股

９７．００ １．０１

高翔 流通

Ａ

股

８５．９９ ０．８９

苏静芳 流通

Ａ

股

７０．０１ ０．７３

叶秀望 流通

Ａ

股

５８．４０ ０．６１

合计

４

，

５６６．７８ ４７．４８

其他流通股东 流通

Ａ

股

５

，

０５２．７３ ５２．５２

合计

９

，

６１９．５１ １００．００

银润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廖春荣。

廖春荣， 男，

４９

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特区护照号：

１３２＊＊＊＊

（

１

），通讯地址：澳门商业大马路

２５１－３０１

号友邦广场

１

楼。

银润投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四、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 公司持有晨光稀土的股份将全部转为持有银润投资的股份，将

约持有银润投资

１０

，

８７．３７

万股，约占银润投资总股本的

５．０９％

。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９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相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

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停牌，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

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３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藏源”）的通知，上海藏源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进行的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现已到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告

＜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６７＞

），上海藏源现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

２６

，

５９５

，

７４４

股股份已全部购回。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藏源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５

，

１０３

，

４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５５％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收到本公司股东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商局轮船”）通知，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本次增持前，招商局轮船持有本

公司

２

，

６８４

，

７１７

，

４８１

股

Ａ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４４％

。 本次增持后，招

商局轮船持有本公司

２

，

６９３

，

７１７

，

４８１

股

Ａ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４８％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